A E A % /%ﬁj fL f‘l’ Y
(e 2 B ER

PR E T IE [’é xﬁ% o,
823%’%) A2, vs"_g. # A h v
‘$ :‘J %E}:}(T‘ 4 - T” {&B\

I-re

i\‘ Tl X EEE 3&71112‘.@&?‘

[

»
»

v

|
@%‘m{ &

=
"@_\mk
-

=} !
hd -

M

>

&
Q

Yy
pre
I~y

= R

o
=
)

T
B e

kol (=
v
&

ot
= =
N NN
e
Y
—_— —

Ny

X

_\
i

= =t
ot

[e]

s

W

iz
|
Foe

S
Q

i

(b

S

N
W4
—\‘\

(o
s
-

o
R R
T

y

o= m‘f‘—?(g; -

Q

Jv
V-
- ?;_
4. .
)

(w,

I3
—

fo
Fﬂ\?

|
vy
Vet

1 .
-\

&

)

e

\
Y
»

2
1591,35
e % 1610%
TOEH 2 2 *24)] o

‘iﬁrﬁiﬁag%,

2EACTRE 2 gE

E % 27352 2%
ljé—'-?@ é" 'J)a

»
M+

272
=3

2.2~ %1612

113# B 2 3% % 18355

SHRBE RAF(13E R G F %15
ﬁ}?ﬁ;%i'ﬁ{”ﬁ‘3&7}‘ﬁ1L,“u<4;},FE?
,ﬁr&£;{¢t ,E,EL d j‘}‘it»p‘éizj}ii_
FBHARE > B deTT

2,
2%

i

B

£

o
Pimd
>

W
—

“k
iy

A
I
o o whd ke G

[T N TR

N
A
Al A
I

= &
T

e
3

AL 3& 0 H
i
iR
’ F;’Eé\' R
273 1% 1%
AR o 2 A E R
AEFFEF B2 H
Z_ARB T A X
212 % 164153 %1

I

=

R

W
e
>

\q’ﬂ“
o

—

N
~

2
T 5
l,‘h 7

.
RN
-
N
N

3
|~
—

%m¢@%
- & 1631]

n/%—r FIE I Hepnsl * dovt itk



(-

(=

(=

(=

(_

(=

(=

Ve FFAFE PR T - 25107 " o) A
v T

”5 il ipci\‘ » AT L & f;n],J‘ H&%)}’{Jf‘ I
VRBTAFE RS E 2 TR FONE Towap §

2EY o AR : T Free gpeEr ) -

e FFAFTERFEZ FRTFIHFEE T aEE 4
2H g ARG T pu@iéié’%ﬁﬁﬁ%%(—%
(=) -

YERINAA L TR A FATT AR IR 2 FIEPF2
\';5 1 °

YA T A o A u A 5 1801E 2 3% 178 1202 F s X
af,iﬁé'?rv" LI ERZ BER] B

%4<ﬁ19%4iﬁigaﬁ&%%ﬁ&£%o

AL e P R2ERE > PR EN O FEIR BT A HE

i

IR F SR B R E S SLFRTH R R R]E AR

M F F83FL A ey HP A3 FEE > IILED Y 1TP H

FRE-F 3 DA LRI BEEALH KT n"‘*ﬁé-—féﬁ

B2 AR EERAL PR L ALV @ AL

ﬂﬁﬂ%ﬁmi@’BﬁW#%#Pil poAP R 2
# % 18h% :hﬂﬁﬁlﬁ%**iﬁﬁﬁﬂauﬂ_é&’é
J; FATES o722 R ) o @ éu’r’**z“ HEF ’rf?rf@

N



Fat i RIS AT EEE T 2 ) 0 £ RAE S ATIE S 1
RS A o TR TR R I86E AN I H 2 K
Bfd LI EFA AT RAG T LRSI
SRR AE e A )‘%Zeﬁi“ pURR L gE B > A A Rk R
—ﬂ(iiﬁéwWOE)ﬂiﬁﬁét%ﬂﬁfﬁ’
* RIS H A o
AT EGARH S FEIFC B LS
gﬁ@gﬁ BRAL AP LR 2
VESE D R AR ik 2R
L RRARN FENERTE TR BT R
HERA AR N R E AL o
WA R PR A2 R s ERAp R D
PR T A M EHfZ A £ E > 3
BT AL AR RHART AL B2 e RARE
el FGE R P BRI ARG TV ML TR FiZp B
B e IR ﬁé?ﬂ%kﬁiA#iﬁﬁ%%’¥iz
i@;{bwé‘./@%"ﬂb‘%ﬂ’ » B A K B~ o HMAAR L & 2 B2 iiﬁ
%‘Béﬁ~iﬂAﬁf4ﬁ?‘ihi$W¢fﬁ%&&;
QM%&x%%A%;%$ﬁa’ﬁ%*F%@’ﬂ&iﬁ
PiEoTeagI A ofi s EHRMRT AT LEEMP &
Too A EAE P AR ﬁ%ﬁ%‘?ﬁéﬁﬁﬂ
$ - ok AU R ded v R 2 A HSAe ) &
2 ATEAEE o P R L PR AR PRFE S PR LK
PR ATAAET 0 2T AR GRER B FHE
ﬁ@ﬁﬁ7”%¥%3¢ U o R RS
2§ g $ 2136 2 1 1 ~ ¥ 2997% 5 157 %

%T;‘\
=
A

N

\\

3
%
—_ N

53100822~ %4545 % 278 > X)|jddrd 2 o
FEWRBF AEBRAZDT O BT SRF I RS F R
= E ] 114 =& 2 3 13 p

2EF e

M-
)
—
o
(I
St

trAFPERAZER

b
i
mj



do A PR A B A3 e 241520
Aot B Wﬁdoﬁ%ﬁwiﬁ;
4
13

19:‘ "‘f&\;z: F,‘-DJ o
FIA T A ﬁ?ﬂ%%ﬁ%ﬁg%gg%ﬁﬁﬁgpﬁ%,
H PRI 238 G R e )

P & EN ] 114 = 3 13 2
Bt § T

RO Sl PE

PoEREAE R 18DiE 2 3% 13E % 140

(423 SRRLETERLIE R BRIl SEEE BN SE AN RV &R

FEA0F AT HE

- kRS E oA 2R T FL ALY P ER
ER AL FRREI L

PERRAE 5 180iE2 4% 158

Eodd 21 B2 vl F RAGT ALY o &b

i@ ®
JHENTFHEI RANSAEG A LLE o ke TE

113# & i F % 15823%%
g 66 (A®00=E0"0p 2 )
100 OOF%OOK000% 0541
B3 1 BROOMOOR 060005
B X £ A S— Sase 0 200000000055
FIBAETFIOE A E ks e S ARE MR T W
Refe B R BRI ATIE IR A ATAeT

Y
e
g
ST
I
SWe
—\‘\

C"

— A FFTTARII0ER > FIE Bk o R
TN S LI ’J/EEL’f“lllﬁ5”17El 5 AL ﬁf
22> (A Ar¥R o HAM113E 70 6p 15 > 3 HhEe

g__'.

£mA



[

IE}

vaa@%wwaﬂﬁ&wwa

|

4

|

PRAEL R % A G & ZIFE S A 2 R4 1 I AR

B2 pE o §®2%5000-0000% 'L%ﬁiﬁiﬁﬁﬂ

LB SRR P Bag o e pLTRE30A 3 0 B O~ A R

o 1 RRH EEAREL R o LR M e L

%ﬁ’ﬂﬁ@ AR A AR R R 2 Sk 2 500
A

)
REFE s RMGFE A D e 225 + ]
- MR AEGT (BLGTWA A

ﬁgmﬁé%%%’%?T%@%
‘\’”#\ﬁ"f‘i’ WAL PR BRI RS
WHIRG o FEERFT &m’v*FE%ﬁMQf’%g
LEDER > ZRIEREF T PR R E0.44MG/L > 2w B

Lo

2 QD 2832358 & TR ~ R Tl
a:ﬂf%%mﬁ@ﬁﬁjﬁjéi’ﬂﬂﬁsgﬁﬁﬁm%é
Jo ARERGRRLEL RIS G T P LT

—\

ATk A AT 2 gt s BETEP LR

N

A E Y

(“
i
wﬁ}

@zﬁi”m%m NAFL A CRFRTEIFRY

A w%ﬁ%@ﬁ%r#amﬁé’ﬂm@ HEUCSES
& o

T AR L R SR A

WA ATE o BRI F 185 3N I K IR E R 4 i
Lok gt Ep kR EE 22 8o 7 5 ¥1851F
ZAS IR ET LRI hE - ShH HREDFRREE 2 %
o miE R At B RS AR E o NI ESY 1T RiF =%
2o kFRAEESLT B BTN R 58
R RREAEFHAIZE > AL H R AR FaE D



v Rk BEL O HAINF S 0 1 AT E PR
C PG S TISRAEL o A 1 4 E hde A 21E I
‘ H

PR AW FLIR A A ) e
= o~ A EFFTRE R 2510 % 1R A 23T o
R

<
i
P
=
[u—
[u—
(GV)
-h_‘\
[u—
U,
Pim]
[u—
(IS
3

FIFA) 2 - F 0 = E T RS
- N F T IFHREAREE 2L PR T F LN R FRHIER
T
1

S B FE RGRR FEE A W ApsEL b0 R

BBl E T R S R ESSE E A
7

M
TR £ RE A
SR R
BLlAFl Az ErE 5T teiF2 o g5 A REAS
FAF A FET . WL EP L P F - F 20 FE KA
PHAST E3Hp7 > FEPFzpa A THE I RE
H o s 1



%
HERA 3
ok SETRRRILAE: S
T ENT —'—ngiéi’zl
(L Sl ‘5
IJ,E;(&"""
SR E

g =2
j HIJIEY;:—‘IE v
TR
S AR
4R EER
IR A i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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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益新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82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詹益新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詹益新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一)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至第10行「右小腿撕裂傷」之記載，應補充為「右側小腿撕裂傷」。　　
(二)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㈡所載「診斷證明書」之證據，應補充為「卓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
(三)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㈢所載「調查報告表」之證據，應補充為「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四)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詹益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行完畢一情，有公訴人主張且被告未爭執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定之累犯。而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處已經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偵查卷內並附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佐證。公訴人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就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適用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已然可認公訴人對於被告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構成累犯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一節有所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謹慎守法，於5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自我控制力及守法意識不佳，依其本案犯罪情節，亦無處以法定最輕本刑仍顯過苛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雖亦構成累犯，惟公訴人業已表示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主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70頁)，爰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已以媒體傳播等各種方式一再宣導酒後駕車之危害性，而酒精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是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若因此肇致交通事故，極可能造成自己、其他用路人之人身傷亡或車輛損壞等財物損失。被告竟仍於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嗣因不慎擦撞被害人陳錫達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造成被害人受傷後，被告未對被害人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報警、呼叫救護車到場處理，亦未留下可資聯絡之資料，反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其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錯失救護良機，易使交通事故所生危害擴大，實不足取。併斟酌被告各該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4毫克、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於犯罪後，坦承全部犯行，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業據被害人於偵查時陳明在卷。兼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審酌被告上開各罪之犯罪情節、犯罪之手段與態樣、所生損害，及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靖雯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823號
　　被　　　告　詹益新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4樓
　　　　　　　　　　　　居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益新於民國11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警惕。其於113年7月6日15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某友人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仍基於酒後駕車之犯意，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並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車道，於同日17時30分許，駛入北斗交流道進入彰化縣埤頭鄉境內，於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右轉斗苑東路時，因酒後駕車注意能力減低，不慎擦撞前方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之陳錫達，致陳錫達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小腿撕裂傷、皮膚及皮下組織局部感染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詹益新下車查看陳錫達傷勢後，未留下聯絡方式，亦未提供救護，旋即基於逃逸之犯意，駕駛前揭小客車逃離現場。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20時40分許，將其查獲到案，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達0.44MG/L，進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被告詹益新之供述、BQD-2832號車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坦承於飲酒後開車上路並肇事，下車察看及知道陳錫達受傷，未提供救護就逃逸等情，足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之事實。
　㈡證人即被害人陳錫達之證述、診斷證明書：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之事實。
　㈢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現場照片與車損照片：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不慎擦撞陳錫達，致陳錫達倒地受傷之事實。
　㈣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等罪嫌。經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可佐，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被告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忽視法律禁令，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本案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並無加重最輕本刑過苛情形，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揭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檢　察　官　朱健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　記　官　趙珮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益新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

82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

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詹益新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之不能安全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

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詹益新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

    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

    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

    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

    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

    同法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一)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至第10行「右小腿撕裂傷

    」之記載，應補充為「右側小腿撕裂傷」。　　

(二)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㈡所載「診斷證明書」

    之證據，應補充為「卓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

(三)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㈢所載「調查報告表」

    之證據，應補充為「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　　

(四)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詹益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

    簡字第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

    行完畢一情，有公訴人主張且被告未爭執之刑案資料查註紀

    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於受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為

    刑法第47條第1項所定之累犯。而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處已

    經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偵查卷內並附上刑案資料查註

    紀錄表佐證。公訴人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就所犯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適用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已然

    可認公訴人對於被告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

    構成累犯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一節有所主張且具體指出

    證明之方法。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

    ，審酌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謹慎守法，於5年內

    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

    ，自我控制力及守法意識不佳，依其本案犯罪情節，亦無處

    以法定最輕本刑仍顯過苛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加重其刑。至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雖亦構成

    累犯，惟公訴人業已表示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主張依累犯

    規定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70頁)，爰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已以媒體傳播等各種方

    式一再宣導酒後駕車之危害性，而酒精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

    不良影響，是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往來之公眾及駕

    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若因此肇致交通事故，極可能

    造成自己、其他用路人之人身傷亡或車輛損壞等財物損失。

    被告竟仍於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

    路。嗣因不慎擦撞被害人陳錫達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造成

    被害人受傷後，被告未對被害人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報警、

    呼叫救護車到場處理，亦未留下可資聯絡之資料，反逕自駕

    車逃離現場，其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錯失救護良機，易使交

    通事故所生危害擴大，實不足取。併斟酌被告各該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44毫克、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於犯罪後，坦承全部

    犯行，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業據被害人於偵查時陳明在

    卷。兼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且審酌被告上開各罪之犯罪情節、犯罪之手段

    與態樣、所生損害，及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等情形，整體評

    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靖雯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823號

　　被　　　告　詹益新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4樓

　　　　　　　　　　　　居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益新於民國11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仍不知警惕。其於113年7月6日15時許，在雲林縣西

    螺鎮某友人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仍基於酒後

    駕車之犯意，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並行駛中

    山高速公路北上車道，於同日17時30分許，駛入北斗交流道

    進入彰化縣埤頭鄉境內，於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右轉斗苑東

    路時，因酒後駕車注意能力減低，不慎擦撞前方騎乘車號00

    0-000號機車之陳錫達，致陳錫達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小腿撕

    裂傷、皮膚及皮下組織局部感染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

    據告訴）。詎詹益新下車查看陳錫達傷勢後，未留下聯絡方

    式，亦未提供救護，旋即基於逃逸之犯意，駕駛前揭小客車

    逃離現場。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20時40分許，將其

    查獲到案，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達0.44MG/L，進而查

    獲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被告詹益新之供述、BQD-2832號車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

    ：坦承於飲酒後開車上路並肇事，下車察看及知道陳錫達受

    傷，未提供救護就逃逸等情，足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之事實

    。

　㈡證人即被害人陳錫達之證述、診斷證明書：被告涉有前揭犯

    行之事實。

　㈢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現場照片與車損照片：

    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不慎擦撞陳錫達，致陳錫達倒地受傷之

    事實。

　㈣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第185條

    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等罪嫌。經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

    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行完

    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可佐，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被告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

    效，忽視法律禁令，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本案並無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並無加重最輕本刑過苛情

    形，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揭犯行，

    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檢　察　官　朱健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　記　官　趙珮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

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詹益新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823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詹益新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詹益新所犯並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與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及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適用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一)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9行至第10行「右小腿撕裂傷」之記載，應補充為「右側小腿撕裂傷」。　　

(二)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㈡所載「診斷證明書」之證據，應補充為「卓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

(三)檢察官起訴書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㈢所載「調查報告表」之證據，應補充為「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　　

(四)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詹益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行完畢一情，有公訴人主張且被告未爭執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定之累犯。而起訴書於犯罪事實欄處已經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偵查卷內並附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佐證。公訴人亦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就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適用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已然可認公訴人對於被告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部分構成累犯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一節有所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能謹慎守法，於5年內再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顯見其刑罰反應力薄弱，自我控制力及守法意識不佳，依其本案犯罪情節，亦無處以法定最輕本刑仍顯過苛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所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雖亦構成累犯，惟公訴人業已表示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主張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70頁)，爰就被告此部分犯罪，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政府已以媒體傳播等各種方式一再宣導酒後駕車之危害性，而酒精對人之意識能力具有不良影響，是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具有高度危險性，若因此肇致交通事故，極可能造成自己、其他用路人之人身傷亡或車輛損壞等財物損失。被告竟仍於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嗣因不慎擦撞被害人陳錫達騎乘之普通重型機車，造成被害人受傷後，被告未對被害人施以必要之救護，或報警、呼叫救護車到場處理，亦未留下可資聯絡之資料，反逕自駕車逃離現場，其行為可能導致被害人錯失救護良機，易使交通事故所生危害擴大，實不足取。併斟酌被告各該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4毫克、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被告於犯罪後，坦承全部犯行，並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業據被害人於偵查時陳明在卷。兼考量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審酌被告上開各罪之犯罪情節、犯罪之手段與態樣、所生損害，及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暨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健福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慧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靖雯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823號

　　被　　　告　詹益新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4樓　　　　　　　　　　　　居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詹益新於民國110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警惕。其於113年7月6日15時許，在雲林縣西螺鎮某友人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後，仍基於酒後駕車之犯意，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並行駛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車道，於同日17時30分許，駛入北斗交流道進入彰化縣埤頭鄉境內，於北斗交流道北上出口右轉斗苑東路時，因酒後駕車注意能力減低，不慎擦撞前方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之陳錫達，致陳錫達人車倒地並受有右小腿撕裂傷、皮膚及皮下組織局部感染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詎詹益新下車查看陳錫達傷勢後，未留下聯絡方式，亦未提供救護，旋即基於逃逸之犯意，駕駛前揭小客車逃離現場。經警獲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20時40分許，將其查獲到案，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達0.44MG/L，進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被告詹益新之供述、BQD-2832號車籍資料、酒精測定紀錄表：坦承於飲酒後開車上路並肇事，下車察看及知道陳錫達受傷，未提供救護就逃逸等情，足認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之事實。

　㈡證人即被害人陳錫達之證述、診斷證明書：被告涉有前揭犯行之事實。

　㈢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現場照片與車損照片：被告於前揭時地駕車不慎擦撞陳錫達，致陳錫達倒地受傷之事實。

　㈣綜上，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等罪嫌。經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7日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可佐，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顯見被告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忽視法律禁令，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本案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並無加重最輕本刑過苛情形，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前揭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予分論併罰。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檢　察　官　朱健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　記　官　趙珮茹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